
2026 年静安区架空线应急处置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2026 年静安区架空线应急处置项目 

2、项目主要内容概述：根据相关要求对静安区内管通信架空线

设施进行日常应急抢修处置 

3、项目预算金额：172.3 万元（采购编号：0626-00008479） 

4、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为期壹年。 

5、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价款的 30%；服务期限满

后经审价结算后报采购人确认，支付剩余的合同价款。 

6、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 

二、内容和范围： 

1、根据 2024 及 2025 年静安区内架空线紧急处置工作情况（2024

及 2025年约平均处置数量1000次），请投标单位估算2026年工作量，

并以 2026 年实际处置数量为结算依据。 

 2、根据采购人的管理需求，中标单位对静安区内管通信架空线设

施应急抢修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处理来自市民热线 12345、城建热

线 12319、区城运中心、街道网格化、热线电话等平台反映的涉及我

区市政中心管理范围内的道路上通信架空线杂乱无序、下垂坠落等问

题，消除因通信架空线设施引起的安全隐患，及时至现 场核实并提

供现场照片，处理结果及时反馈至采购方； 

 3、对通信架空线设施抢修维修的响应时间要求：紧急抢修须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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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置；一般维护须在 24 小时内赴现场予以处置； 

 4、配合采购方完成本区无主设施箱的简易修理及维护处置（以采

购人告知为准）； 

 5、采购人要求的其他涉及静安区架空线的相关应急处置工作（包

括但不限于对歪斜、断裂、破损等架空线杆的修复；拔出废弃立杆、

敷设钢绞线、根据采购人要求实时排摸权属不清的通信设备等）； 

6、做好相关工作记录资料收集整理工作，每季度报采购人，待采

购人，或者采购人认可的第三方确认，并经过审价后支付处置款； 

7、做好应对防台、防汛、防火、防震及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处置等

情况的应急预案。 

三、投标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

商； 

2、根据《上海市政府采购供应商登记及诚信管理办法》已登记

入库的供应商； 

3、投标人应具有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通

信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三级及以上证书）》（如提供建设工程企业电子

资质证书版本，必须提供有效期内的使用件）； 

4、投标人应具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或其下属行政机构核发的有

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5、投标人提供近三年内有承接类似项目业绩的优先，需提供有

效证明材料。 



6、团队要求： 

1 个项目负责岗，须具有有效的通信与广电或机电安装专业注册

二级及以上建造师证书；须具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或其下属行政机构

核发的有效的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考核合格证书（B 证）； 须提

供人员证书复印件、社保局出具的缴费期为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近

三个月内（含截止时间当月）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须熟悉本地情

况，拥有不少于 5年的类似项目经验的优先。 

1 个专职安全生产管理岗，须具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或其下属行

政机构核发的有效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考核合格

证书（C 证）；须提供人员证书复印件、社保局出具的缴费期为投标

文件递交截止时间近三个月内（含截止时间当月）任意一个月的社保

证明；须熟悉本地情况，拥有不少于 5 年的类似项目经验的优先。 

1 个驾驶员岗，须具有机动车驾驶证（B或 C 证）；须提供人员证

书复印件、社保局出具的缴费期为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近三个月内

（含截止时间当月）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须熟悉本地情况，拥有

不少于 5年的类似项目经验的优先。 

若干特种作业岗，特种作业人员须具有特种作业操作证（高处作

业、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须提供人员证书复印件、社保

局出具的缴费期为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近三个月内（含截止时间当

月）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须熟悉本地情况，拥有不少于 5 年的类

似项目经验的优先。 

 



岗位配置： 

序号 岗位 
岗位
数 

要求 

1 
项目负责

岗 
1 

（1）具有有效的通信与广电或机电安装专业注册二级及以上建造
师证书； 
（2）具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或其下属行政机构核发的有效的项目
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考核合格证书（B 证）； 
（3）须提供人员证书复印件、社保局出具的缴费期为投标文件递
交截止时间近三个月内（含截止时间当月）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 
（4）具有类似项目经验 5年以上者优先。 

2 
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

岗 
1 

（1）具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或其下属行政机构核发的有效的项目
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考核合格证书（C 证）； 
（2）须提供人员证书复印件、社保局出具的缴费期为投标文件递
交截止时间近三个月内（含截止时间当月）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 
（3）具有类似项目经验 5年以上者优先。 

3 驾驶岗 1 

（1）具有机动车驾驶证（B或 C 证）； 
（2）须提供人员证书复印件、社保局出具的缴费期为投标文件递
交截止时间近三个月内（含截止时间当月）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 
（3）具有类似项目经验 5年以上者优先。 

4 
特种作业

岗 
若

干 

（1）具有特种作业操作证（高处作业、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
作业）； 
（2）须提供人员证书复印件、社保局出具的缴费期为投标文件递
交截止时间近三个月内（含截止时间当月）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 
（3）具有类似项目经验 5年以上者优先。 

备注 

1、以上岗位须具有国家或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准入性职业资格证书的服务岗位（如

驾驶证、特种作业操作证等），投标单位应当承诺中标后投入的服务人员均已取得相

应的准入性职业资格证书，且证书类别及等级须完全满足本项目岗位需求。 

2、投标人应合理配置团队服务人数，确保达到岗位配置要求。服务人员来源要合法

合规，人员管理机制要合理，服务人员要相对稳定。团队人员年龄需符合国家及上海

市用工法规要求，无违法违规从业记录，严格遵守服务规范、安全管理要求及保密规

定，不得泄露项目相关信息。在合同有效期内项目负责人不得擅自更换，确需更换的，

须提前 7个工作日书面报采购人并提供详细的更换人员信息，更换人员的资质、经验

等不得低于原岗位配置要求，经采购人审核通过后方可更换。 

3、投标人应当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合理确定服务人员工资标准、工作时间等。所

有团队服务人员劳动时间应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用工法规和政策要求的规定。 

4、投标人应当承诺自行为团队服务人员办理足够份额的保险（如雇主责任险、公众

责任险等），有关保险均应当报价因素中体现。 



设备配置（包括但不限于）： 

1）投标人须针对本项目配备不少于一辆施工专用登高车辆（登高高

度大于 10m，如下图），车辆年检状况必须良好，提供车辆行驶证复

印件，行驶证上的所有人应为投标人。若设备为投标人租赁的，需提

供相关租赁证明材料。或投标人承诺，若中标在项目开展期间具备该

设备。 

 

2）投标人还应根据项目需求配置其他项目开展中所需的劳防用

品、齐全的施工机具、仪器仪表等。 

8、投标人在本市有固定驻点的优先，须提供有效的驻点的办公

场所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或投标人承诺，若中标在项目开展期间在

本市设置固定驻点确保项目的正常开展。 

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项目要求： 

1、本项目施工须符合下列标准或规范 

1) 《施工现场工程质量保证体系》  （DG/TJ08-1201-2005） 



2) 《现场施工安全生产管理规范》  （DGJ08-903-2010） 

3)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  （市府令[2010]第

48 号） 

4) 《文明施工规范》  （DGJ08-2102-2012） 

2、中标人应具有自行与相关建设、交通等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

能力，以确保本项目顺利实施。 

3、本项目涉及的各类材料均由投标人自行采购。 

4、中标人接到采购人指令后，通知相关管理部门征得同意后方

可施工。施工时应封闭围护并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现场作业人

员应着装统一并配备相关的劳动防护用品。施工时应派专人负责疏导

交通，确保通行安全。施工完毕后，应工完料清，及时开放交通。 

5、中标人应在约定工期内保质保量完成本项目的巡查和应急处

置，并根据采购人要求，完成与本项目有关的指令性工作。 

6、中标人若有违反规定野蛮施工的，采购人有权限令其停工整

改，一切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7、中标人有违反上述规定要求之一的，均视为中标人违约，采

购人有权从中标人应得的项目款项中直接扣除违约金，违约金为不少

于工程合同价的 1%。 

8、其他要求： 

1）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提供对本项目服务定位（服务内容、

范围、区域的分布、现场情况等）分析及对本项目重点难点分析的优

先。 



2）投标人应具有完整的内部管理制度、组织架构、机构设置的

优先；服务管理模式具有前瞻性的优先。 

3）标人应承诺本项目各项服务质量指标情况，并提供自身服务

自查自纠能力的优先。 

4）投标人根据采购需求，制定针对本项目的防台、防汛、防火、

防震、停水、停电、突发事件处置等应急预案的能力（如处置方案、

响应时间等）的优先。 

5）投标人根据采购需求，可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及特点，对本项

目提供切实可行的特色服务、创新工作方式、增值服务等内容的优先。 

6）投标人提供岗位培训计划及员工培训方案的优先；提供员工

福利待遇、职业安全等方面保障措施的优先；提供对人员流失控制及

人员及时补充等方面保障措施的优先。 

7）本项目服务期间如遇特大突发事件须听从采购方统一调令。 

 

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65325270 


